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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扫墓时发现父母骨灰没了

“清明节我们全家老小到墓园为我爸妈扫墓，谁知墓

穴竟然空了。”提起去年清明节发生的事，王女士依然不能

释怀。

王女士告诉法官，父母生育了一男四女。父母离世

后，就被安葬在上海的一处墓园，至今已有23年。除特别

情况外，每年清明节大家都会去扫墓。可是，2021年他们

去清明扫墓时，发现父母的骨灰不在墓穴里了。

经向墓园管理处查询，王女士等人得知骨灰被大哥的

儿子小王私自办理了骨灰迁走手续。

王女士表示，父母骨灰属于全体子女共有，不仅仅属

于大哥一家。小王夫妇未经他们同意私自取走骨灰的行

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祭奠权，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因此王

女士四姐妹及其家人等11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王

夫妇将骨灰迁回原来的墓地，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1

万元，律师费2万元。

侄子：迁墓行为合情合理

小王则认为，根据墓穴购销合同，祖父母的墓穴是父

亲一人购买的。父亲是祖父母唯一的儿子，购买墓穴时祖

母还健在，充分说明祖母已将后事托付给唯一的儿子处

理，所以父亲对其父母的骨灰具有保管权和处置权，这也

符合家中祖坟和骨灰都是由家中男丁保管和处置的中国

传统习俗。

小王表示，父亲已于8年前过世了，自己作为其独生

子，对于祖父母的骨灰具有保管、护理、处置的权利。他迁

走祖父母骨灰是因为他与姑姑们之间的房屋诉讼导致他

在上海无处居住，生活发生重大变故，父亲生前也曾要求

今后要和父母合葬一处，再加上他曾三次梦见奶奶，奶奶

告诉他，她不想再见到女儿们，因此他才把爷爷奶奶的骨

灰迁往山西太原和父亲的骨灰共同寄放，目前暂未落葬。

他迁移骨灰盒也是按墓园合法手续正常迁移。他的迁墓

行为合情合理，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姑姑们如果想祭奠

祖父母，完全可以到山西太原祭奠，因此姑姑们要求赔偿

精神损失费没有道理。

墓园方表示，2021年2月，小王夫妇以祖父母的骨灰

迁往山西太原为由申请迁墓。现行法律对骨灰迁移没有

明确规定，故墓园按照行业惯例，与死者有亲属关系的两

个家属申请迁墓即可办理迁墓手续，故准许了两人的迁墓

申请。王女士发现父母骨灰被迁走后与墓园交涉，墓园考

虑到双方系家庭矛盾，也不想事态扩大，故承诺涉案墓穴

保留十年不动以备骨灰迁回。如果王女士要将父母的骨

灰迁回涉案墓穴，墓园可以协助，也会根据承诺内容保留

墓穴。

法院：单方面迁坟侵害祭奠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逝者骨灰迁移的问题，我国现

行法律并无明确管理规定。骨灰落葬即属于民间风俗习

惯，亦属于公序良俗的范畴。按照我国一般风俗习惯，逝

者坟墓的选择、骨灰落葬、迁墓等都应当由亲属共同实

施。任何亲属单方面改变逝者坟墓状态、迁移骨灰的行

为，都不符合基本的风俗习惯。

本案中，小王夫妇未与原告商量，擅自将祖父母的骨

灰迁走，事后亦未告知其他亲属，小王夫妇的行为既违背

了死者生前选购墓地落葬的意愿，也剥夺了近亲属哀思、

悼念死者的权利，致使其他近亲属不能祭奠。小王祖父母

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逝于上海，购买墓穴时，祖母尚健在，

按照风俗习惯、社会常理，显然可以推断其时子女一致认

可涉案墓穴选择、购置且共同安葬于涉案墓穴的意愿。小

王夫妇另辩称祖母托梦云云，显属毫无依据揣测。法院认

为，小王夫妇将祖父母骨灰迁往山西太原，两人共同实施

侵犯祖父母骨灰的行为，应当依法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小王的4位姑姑及其家人请求小王夫妇将祖父

母的骨灰迁回涉案墓穴同时恢复墓穴原状的诉讼请求，于

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墓园应协助小王夫妇将涉案墓穴

恢复原状。小王夫妇的行为严重妨害了近亲属祭奠，给姑

姑们带来了精神伤害，他们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

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合考虑小王夫妇的过错程度、

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法院酌定小王夫妇共同赔偿4位

姑姑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姑姑们要求赔偿律师费，于

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法院特别强调，祭奠逝者是每位亲属的权利，原、

被告均系晚辈，相互之间均系亲属关系。法官希望他们摒

弃前嫌，本着互谅互让、相互尊重的精神，合法合情合理地

处理双方之间家庭矛盾、行使祭奠权，以安慰生者、告慰亡

者。这才是原、被告作为晚辈，对逝者最好的缅怀和悼念。

身心疲惫想要离婚

叶凡和丈夫曹雨2013年在工作时相识，不久相恋并

结婚，2015年生育儿子曹晓晓。2018年7月曹雨发生交

通事故，受伤严重，被诊断为急性重型颅脑外伤、颅底骨

折、原发性脑肝损伤等，经极力抢救后虽保住了生命，但一

直处于植物生存状态，需要持续治疗。一个原本幸福的家

庭瞬间坠入黑暗的深渊。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曹雨系单方事故，没有赔偿金，全

家人耗尽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款用于治疗曹雨。为了缓

解家庭经济压力，叶凡外出打工，曹雨则由在家的老两口

照料。除了照顾瘫痪在床没有意识的儿子，老两口还照顾

着上小学的孙子，生活十分艰辛。

数年后，曹雨依然没有好转。独自在外打工赚钱的叶

凡身心疲惫，渐渐萌生了离婚的念头。

叶凡惴惴不安地向公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本以为会

迎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责难，没想到善良豁达的公婆竟然

没有反对，他们虽舍不得，但也不忍心让年轻的儿媳苦苦

守候一辈子。由于曹雨伤情严重，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法通过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故叶凡只能向法院提起离

婚诉讼。

老两口：不反对

案件审理过程中，老两口表示不反对儿媳提出的离婚

请求，但也不忍代替没有意识的儿子表示同意，希望由法

院依法判决；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老两口并未提出任何

要求，但希望孙子由他们代为照顾。儿媳叶凡则主动表示

愿意每月给付老两口扶助费，并且同意儿子曹晓晓由其爷

爷奶奶照顾，曹晓晓的全部抚养费由叶凡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曹雨因交通事故致重伤，现一直处

于植物生存状态，夫妻之间无法交流，夫妻生活名存实亡，

致使夫妻感情完全破裂，现原告起诉离婚，应予准许。关

于原告叶凡对被告曹雨的夫妻扶助问题及原、被告之子曹

晓晓的抚养问题，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即被告父母经

过协商达成了协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准许。

（本文人物均系化名）

擅自迁走祖父母坟墓，致姑姑们无法祭奠
法院判决迁回坟墓并赔偿精神损害
《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小王擅自将祖父母的坟墓迁到山西，这让清明节前来祭拜的4个姑姑扑了个空。气愤的姑姑们将小

王夫妇告上了法庭。

日前，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小王不但要把祖父母的坟墓迁回原位，还要

赔偿姑姑们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男子遇车祸成植物人，多年后妻子不堪重负起诉离婚

公婆替儿上法庭：愿意“放手”
《现代快报》汪胜男 朱天晔 严君臣

都说离婚不易，夫妻间常常为感情、为儿女、为利益对簿公堂，甚至争吵谩骂、相互诋毁，但江苏如东法

院岔河法庭审理的这起离婚案却让人唏嘘。

原来，叶凡的丈夫多年前出车祸变成植物人，如今叶某不堪重负想要离婚，公婆也不忍儿媳继续受苦，

愿意“放手”。记者了解到，近日，如东法院审理了这起特殊的离婚案。


